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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東南亞多元文化風情月 

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7年 8月 29日臺教社(二)字第 1070145857號函與「教育部補助

辦理外籍配偶學習及推廣多元文化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 透過課程，增進國人拓展多元文化的視野，學習對不同族群文化的

尊重。 

(二) 藉由與新住民的互動，讓國人產生對新住民的關懷，拓展生活視野

與豐富生活內容。 

(三) 培訓新住民擔任導覽志工，提供展現之舞台，增益其自信及形成典

範效應。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忠貞國小）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22日(星期五)止。 

   五、報名對象：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之教師、學生、家長或有興趣之本國民眾

及新住民。 

   六、報名方式：填寫團體申請表(如附件)，傳真至 03-4508944，依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 10所學校，並視參訪人數及參訪時間可配合者優先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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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參訪內容：由本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志工擔任導覽人員，至本中心進行參訪

教學，藉由東南亞旅遊、歷史、古蹟、特殊建築、文化風情等

相關介紹，協助國人認識多元文化，並補助報名學校交通費(每

所學校補助一台遊覽車費用，約可乘坐 40人)。 

   八、參訪地點：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忠貞國小)。 

   九、錄取公告：108年 3月 29日(星期五)公告於本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官網

(http://ticfl.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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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8年度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東南亞多元文化風情月 

團體申請表 

申請單位  聯絡人  

參加對象  聯絡電話  

參加人數 
(至少 30 人) 

 

預計參訪時間 
【可申請時間】 

108.04.15-108.11.30 

(請按意願填寫三個時間) 

如：108.05.06 上午 10:00 

 

 

預計參訪內容 

□出發東南亞旅遊教學。（40分鐘） 

□新住民母國舞蹈教學。（約 20分鐘） 

□新住民母國美食教學。 

 （經費自籌；約 60-90分鐘，可彈性調整） 

□新住民母國童玩、手工藝品製作。 

 （經費自籌；約 40分鐘，可彈性調整） 

*承辦人：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倪瑞珠小姐 

 聯絡電話：03-4506279或 03-4501450*222 

 傳真電話：03-4508944 

 


